
网络远程复试（同等学力加试）考场规则

一、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

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（同等学力加试）考场秩序。

二、考生须按要求备妥软硬件和本人网络复试环境，并配合学院进行测试。按规定时间进入网络

远程复试（同等学力加试）考场参加网络远程复试。

三、考生凭本人初试《准考证》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，并主动配合身份

核验、资格审查等。不得接受他人替考、违规助考。考试期间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更改声音和变换面容。

四、考生须选择独立安静房间，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（同等学力加试）。本人考试期间严禁他人

进入或与他人交流，也不得出现其他声音。桌面上仅允许出现符合规定的考试用品以及指定参考教材（

或同类参考教材，每门科目各一册），考生可视范围内不能有任何违规物品。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

，不得使用虚拟背景、更换视频背景。

五、考生考试过程中须全程开启主机位声音和视频，全程免冠正对电脑摄像头，坐姿端正，保证面

部出现在主机位视频画面中间；辅机位全程开启视频并保持静音，从考生侧后方成45°拍摄，保证考

生主机位屏幕及桌面等周边环境在画面中清晰可见。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不得调整和操作双机位设备

。不得佩戴耳机、智能眼镜、智能设备、帽子、墨镜、口罩等，不得遮挡面部、耳朵等部位。

六、考生考试过程中不得擅自切换考试平台页面，院系有特殊规定者，以院系规定为准。

七、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事项。复试过程中禁止录音、录像等，不得保存和传播复试有关内

容。禁止泄露或公布复试相关信息。在学校复试工作全部结束前不以任何形式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

题内容等与复试相关的情况。

八、考生网络远程复试（同等学力加试）过程中如遇网络或系统等原因造成中断故障时，考生须立

即联系学院老师，按照其指示执行。除与复试工作人员联系外，不得接打电话。未经复试工作人员同意

,如擅自操作复试终端设备退出复试考场的，视为主动放弃复试资格。

九、在复试全过程中，考生严禁以任何形式使用、连接或咨询任何人工智能（AI）辅助工具、应用

程序或设备（包括但不限于大型语言模型、代码生成、智能翻译、语音助手等）。将对考试设备的运行

进程、网络活动及考生行为（如语音、视线）进行全程 AI 异常监控，任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，即视为考

试作弊，将终止复试，并依据规定取消成绩、录取资格，且记入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。请考

生诚信应考，独立作答。

十、请考生提前认真阅读教育部《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

处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以及我校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。考生需确保提交材料真

实和复试过程诚信。考生不遵守复试规则要求，不服从复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有违纪、作弊等行为的，将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及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予以严肃处理，并将记入《国家教育

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；涉嫌违法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等追究法律责任。

请在下方横线上书写“我已学习并确认熟知本考场规则”并签署姓名和时间：

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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